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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函送溫委員玉霞就政府應速恢復技職教育，以為國家經濟發展再創生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20日院臺專字第1120014469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8-3-9）

溫委員就政府應速恢復技職教育，以為國家經濟發展再創生機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建立技術及職業教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人才培育制度，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4條規定，行政院每二年公告《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即以培養具備實作力、創新力及就業力之專業技術人才為願景，自106年至今投入技職教育軟硬體資源約達850億元，以翻轉及強化技職教育，為重點領域產業培育專業技術人才，充裕產業缺工之優質人力，銜接產業升級速度，達成平衡各領域人才培育效益，以及「為學生找到未來、讓工作找到人才」之產學雙贏目標，重要政策如下：

(一)推動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自107年起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5年間（107-111年）已投入320餘億元協助技專校院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體，強調以學生為主體、教學為核心，並以「落實教學創新」、「提升高教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及「善盡社會責任」為目標，協助各校依本身優勢發展特色，聚焦培養學生核心能力。107年核定85校、108年核定82校、109-110年核定81校、111年核定80校獲得深耕經費。112年起推動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112-116年），延續第一期之精神，鼓勵學校結合國家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淨零碳排等政策目標，融入聯合國SDGs的17項指標發展多元特色。推動重點包括「教學創新精進」、「善盡社會責任」、「產學合作連結」及「提升高教公共性」四個面向，另分別增加「國際化專章」及「資安專章」，協助學校建立國際化的行政支持系統及提升校園資安防護韌性。未來5年同樣再匡列320餘億元，112年核定補助79校，持續引導學校結合產業共同規劃問題導向設計之實務課程，提升學生跨域學習及實務專業技術能力，以實作檢核學習成效；另112年補助9校推動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協助在特色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學校依其優勢強化研發特色，共補助18案計畫。

(二)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配合政府創新產業發展政策及各項前瞻計畫所需人才，推動「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投入教學設備與建置實習場域，並與產業共構實務導向課程，培養符應產業發展脈絡之技職人才。自106至110年已補助技專校院建置跨院系實作場域，以整合跨系、跨院教學資源，強化學生實作教育，計補助91案；為培育類產業環境人才，以產業界實際環境為模組，建置類產業環境工廠，計補助19案；另由技專校院與法人合作成立產業菁英訓練基地，計補助26案。

(三)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為配合「投資青年就業方案」，以深化學生實務能力、引進產業投入人才培育為目標，本部自111年推動「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預計111年至114年補助大專校院建置20座區域型技術培育基地，計畫延續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所建立之基礎，對焦六大核心戰略產業、5+2及數位經濟與其他相關重點產業，為產業培育客製化培育人才。111年至112年已陸續補助半導體、智慧機械、無人機、電動車、離岸風電等17座基地，補助學校涵蓋一般大學及技專校院。基地以產業實際作業環境為模組，建置教學與實務訓練場所，培育對象除學生外，亦可與企業合作培育在職員工或有技能培育需求者，協助學校與在地產業聚落建立人才合作培育機制。另各基地將結合跨部會相關培育資源或就業輔導計畫，提供設備資源予合作機關、縣市政府或公眾使用，提升場域設備使用率。

(四)產學合作共同培育人才

1.持續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2.0」：建置以兼顧學生就學就業為基礎之教育模式，發揚技職教育「做中學、學中做」務實致用之特色。鼓勵有意學生在習得一技之長的同時累積實務工作經驗，發掘自我職涯發展的可能性。本部、勞動部、經濟部跨部會合作，自110學年度起共同擴大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2.0」，每年約挹注1.7億元，由技高、技專及企業三方合作，透過獎勵機制及相關資源整合，並提供參與計畫學生全時讀書期間增補與實習或工作期間相等之每月獎助學金5,000元等誘因，依企業需求協助培育技高畢業生成為企業正式員工，並至技專院校在職進修。111學年度核定227案，為110學年度案件數的3倍，112學年度共核定239案、技高9,371人、技專11,621人，案件數持續成長。

2.持續推動「產業學院計畫」：鼓勵大專校院對焦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以就業銜接為導向，與產企業共同培育優質專業人才，精進教師實務創新及教學質量，提升產學合作能量。學校辦理客製化人才培育專班，專業課程內容（含學生校外實習）及能力鑑定課程與合作機構共同規劃，實作課程並應有業師協同教學，協助學生與就業接軌，合作機構留用學生，學生畢業後立即就業。112年度核定59校154案（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60班、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94案）。

3.成立本部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為掌握產業發展趨勢及人才需求，推動產業與學校協作實務教學及實作學習，自107年起成立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促進產學需求媒合及深化交流合作。對焦未來重點產業領域，開發新興職務需求及協助培育專業人員技能為任務，推動光電半導體、資通訊、塑膠橡膠、數位經濟、智慧機械、智慧紡織、綠能及風電、鋼鐵金屬、海洋科技、新農業等10個重點產業領域工作圈，鏈結產業公協會，107至111年共促成1,475家企業與技職學校合作育才。

4.推動五年制專科畢業生展翅高飛計畫：為引導五專培育人才以就業為導向，使學生畢業後具有立即就業的能力，106年度試辦五專畢業生職場展翅高飛計畫，協助學校建立完善就業輔導與媒合機制，建立與企業合作培育產業所需人才。為鼓勵學校引進企業資源，提供受補助學生在校就學期間每月至少6,000元生活獎學金與畢業後正式職缺，並由本部補助就業獎學金。106學年度計核定9校計443名，100家贊助企業。107學年計核定27校計882名五專生，206家企業。108學年補助23校1,019名五專生，237家企業。109學年核定22校1,081名五專生，256家企業。110學年核定18校967名五專生，205家企業。111學年核定19校1,148名五專生，263家企業。

5.推動新南向人才國際產學合作專班：配合新南向政策及新經濟移民政策，提供優質教育，以培育新南向國家產業所需人才，及我國人力嚴重缺乏之特定領域產業（長照）所需人才，鼓勵技專校院擴大招收新南向國家外籍生，客製化辦理技專校院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112學年度產學合作專班共核定132班，計5,220人。自106學年度起執行專班查核作業，持續針對所有學校開設之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校內上課及校外實習情形每學期進行查核作業，以維護專班教學品質及學生來臺就學權益。另為培養東南亞產業及語言人才，補助技專校院推動「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107學年度至111學年度共計核定29案修讀715人。

6.推動技專校院國際化及雙語教育：

(1)為擴展技專校院宏觀視野，與國際接軌，自102年起逐年積極爭取以APEC名義在國內辦理相關活動，透過建立此交流網絡，112年辦理「2023 APEC產學合作典範工作坊─包容性數位人才及AI科技永續發展：產學合作政策與典範實踐」，共計邀請11個會員經濟體21位代表來臺，活動提案除獲得會員經濟體支持，APEC秘書處更提供4萬美元基金辦理活動。

(2)另成立「臺灣─奧地利種籽基金獎學金」，由我方與奧方各自支應30萬歐元（約1,050萬元）獎學金，補助學生赴奧地利進行短期（1週至4個月）研修及交換，以厚植我國優秀青年國際經驗。109學年度至111學年度共計核定補助21位學生。

(3)依據行政院發布之「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本部於2021年起推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分為重點培育-「培養重點領域雙語專業人才」、普及提升-「整體提升教師英語教學能力及學生英語能力」兩大主軸推動，目標分別為培育國家重點產業領域雙語專業人才以及鼓勵各大專校院整體提升師生英語教與學的能力。並輔以配套措施「擴增雙語人力與資源共享及校際合作」，鼓勵學校優先建立學生英語學習之鷹架，在具備一定之英語能力基礎上，推動全英語課程以確保EMI課程有效的學習，培育具國際溝通能力的產業實務人才，進而提升校園國際化與國際競爭力。

二、以上重要政策顯示政府對於技職教育的重視與支持，此外為增進社會大眾對技職教育之認識，並搭配本部有關「先就業後升學」等非升學直達車政策之進行，提升技職教育專業價值，技職教育宣導由以往針對國中及高中生之宣導活動，轉變為以社會大眾均可參與之職業試探體驗活動：

(一)109-113年持續藉各社教館所原有空間與參展人潮，辦理主題式實體介紹或職業試探體驗活動、多元體驗遊戲、梅克獅養成遊戲及技職教育相關資訊，同時強化涵蓋技術型高中15群科多樣化學習資源，開設線上手作體驗課程，亦補助原鄉學生至展場觀摩，以拓展原鄉學生對於技職教育及職涯認識之深度及廣度，109年建置「技職大玩JOB」網站提供線上虛擬展館、主題式遊戲體驗及相關學習資訊，由委辦團隊辦理聯合行銷活動將線上體驗民眾引導至實體展場。截至112年8月觀展民眾包括中小學親師生，140萬餘人次、線上體驗41萬餘人次。

(二)112年起，亦主動出擊、走進群眾，將串聯展場、技高、科大及廠商，以「旅遊」為概念帶領親師生進入技高、科大及廠商實地參觀，深入了解學習內容、體驗工作場域，以提供民眾完整且務實的技職體驗。委辦團隊亦將積極參與旅展，推廣職業試探體驗常設展，讓家長能在規劃旅遊的同時前往不同展館體驗。另外，也辦理實體專家座談、線上技職教育疑惑解答等，以提供更多的支持，並持續與「PaGamO」遊戲式教學平台合作，同時規劃與Podcaster、YouTuber合作。

(三)另為促進國中師生的職業認識，實施「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宣導方案─學生職業認識之試點計畫」。以臺南市為試點縣市，結合在地工業區廠商、國高中及技專校院教師，組成宣導核心人才庫，並規劃與產業契合之技職教育宣導教材與產業參訪示例，辦理2場「產業宣講人才與企業參訪導覽人員培訓工作坊」及「國中老師深化職業認識至企業參訪之戶外教育研習」，以及1場「臺南市產學合作說明會」，計9所國中434名學生，分11場參觀6家企業。除了讓在地學子認識家鄉的國際企業（東陽、帝寶等），更透過優秀廠商參訪，打破刻板印象，拓展學生對於在地工業發展之視野，並建立平台，提供企業登記願提供參訪及擔任國高中職業認識的講師，以利國高中未來直接聯繫的機制。提供在地國、高中師生企業參訪機會，強化師生對技職教育的了解並進而透過技職教育習得專業技術與知識，成為各行各業的中堅人才。
（二）行政院函送溫委員玉霞就高登生醫成為家用快篩試劑供應商及專案進口雞蛋是否補貼特定進口商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2001447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8-3-10）

溫委員就高登生醫成為家用快篩試劑供應商及專案進口雞蛋是否補貼特定進口商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推估，民國111年4月COVID-19疫情嚴峻，導致隔離人數及家用快篩試劑需求暴增。為擴大家用快篩試劑供應量能，指揮中心邀集截至同年月28日已取得衛福部食藥署（以下簡稱食藥署）核發家用快篩試劑緊急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之廠商參與「國內輸入家用COVID-19抗原快速篩檢試劑緊急採購案」。經查高登公司當時經食藥署核准專案輸入之家用快篩試劑產品為「安心篩家用新冠病毒抗原自我檢測套組/Celltrion DiaTrust COVID-19 Ag Home Test（防疫專案核准輸入第1106017675號）」。衛福部疾管署嗣於111年5月4日通知高登公司等10家有供貨意願之廠商辦理開標及議約事宜，當日高登公司未完成投標，爰不符採購資格。

二、本（112）年農曆年後，由於氣候影響、全球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擴散、國際飼料價格大漲及國內雞蛋生產不足等因素，致國內蛋價上漲，並衍生黑市價格高漲，影響消費者民生需求與店家業務營生。為補足國內雞蛋缺口，農業部透過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或其委託之貿易商以「到岸價格」購入雞蛋，再以「國內產地價格」調度給洗選、加工業者；經洗選業者洗選後，販售至超市、超商、量販店等通路，讓消費者均能以平價購入雞蛋，其中農業部僅吸收價差、關稅、營業稅、報關費用等，並無補助個別廠商或特定進口商。

（三）行政院函送溫委員玉霞就少子化危機之兒童養育政策及提高生育率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2001447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8-3-11）

溫委員就少子化危機之兒童養育政策及提高生育率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少子女化是各國共同面對之長期趨勢，成因複雜且涉及諸多面向，行政院自民國106年起陸續盤整各部會資源，同時參考國際經驗研擬因應對策，於107年7月核定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以下簡稱少子女化計畫），並適時調整策略擴大協助，讓育兒家庭獲得較全面之照顧，期達到提升生育率、實現性別平等、減輕育兒負擔、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之目標。

二、有關未滿2歲嬰幼兒之托育照顧，衛福部配合前揭計畫，以「擴大公共托育量能」、「持續推動準公共機制」、「倍增育兒津貼及加碼托育補助」等政策為主軸，推動如下：

(一)擴大公共托育量能：截至本（112）年9月布建431處公共托育設施，包括147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284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可收托1萬4,021名兒童。

(二)推動準公共機制：截至本年9月，計2萬2,526名托育人員（93.84%）及932家托嬰中心（96.99%），可與地方政府簽約提供準公共托育服務，共可收托8萬3,131名兒童，整體收托量能已符合未滿2歲兒童送托需求。家外送托率更從106年10.56%提升至本年9月23.65%，成長13.09個百分點。

(三)倍增育兒津貼及加碼托育補助：提高發放金額、提前第2胎加發、取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與弱勢兒少生活補助不得同時領取之限制，並自本年1月起取消排富限制。至本年9月合計有28萬158名未滿2歲兒童受益。

三、有關2歲至6歲幼兒教育及照顧，教育部配合前揭計畫，以「增加平價名額」、「降低就學費用」、「發放育兒津貼」等政策為主軸，推動如下：

(一)在增加平價名額方面：

1.持續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量能：政府向以提升公共化供應量為施政主軸，本年再增加203班，106年迄今累計增加3,295班（增加約8萬個名額），增班量為少子女化計畫推動前17年（88至105年）之2.3倍，本學年度整體公共化供應量約25.8萬名。

2.建置準公共機制：為增加家長選擇平價教保場域之機會，自108年8月全國全面推動準公共機制，提供符合收費等6項要件之私立幼兒園與政府合作機會。本學年度準公共幼兒園計1,949園，提供約22.8萬個名額。

3.透由公共化及準公共等平價教保政策，本學年度合計提供48.6萬個平價就學名額（較105年增加約30萬個名額）。

(二)在降低就學費用方面：就讀公立、非營利及準公共幼兒園者，採家長每月定額繳費，與幼兒園原收費間之差額，由政府協助家長支付給園方，並分階段降低家長繳交費用，自111年8月起，子女就讀公立者，家長每月最多繳交1,000元，就讀非營利最多只要繳2,000元，就讀準公共最多只要繳3,000元，第2胎以上再優惠，低收、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就學「免費」。

(三)在發放育兒津貼或5歲幼兒就學補助方面：對於家長選擇自己照顧或就讀一般私立幼兒園之2歲至入國小前幼兒，每月發給育兒津貼或5歲就學補助，並分階段提高發放額度，由家長自行申請，每月直接撥入家長指定帳戶，自111年8月起，第1胎每月發給5,000元，第2胎以上再加發。

(四)在減輕育兒家庭負擔，確保幼兒就學權益方面：本學年度（統計至本年9月）2歲入園率逾46%（較105年約提高32%）、3至6歲（未滿）入園率逾90%（較105年約提高15%），就學費用之降低家長實質有感，促進幼兒及早就學之意願。

四、相關政策之後續精進作法如下：

(一)為符家長期待政府增加公共化名額之心聲，衛福部將持續布建公共托育設施，預計至113年可達555家、可收托1萬7,556名未滿2歲兒童；另教育部持續協助地方政府於公共化量能尚有不足之地區，增加公共化幼兒園（班）及2歲專班。

(二)為照顧更多家庭，行政院業於111年10月29日第3826次會議決定，自本年1月起，取消育兒津貼排富及5歲須就學始予補助之限制。

(三)為鼓勵教保服務人員留任職場，協助幼教職場穩定人力資源，自本年1月起提高薪資待遇如下：

1.政府補助公、私立教保員教保費，由每人每月900元調整至每月2,000元。

2.準公共幼兒園園長、教師及教保員每人每月薪資再調高1,000元，同時調整薪資基準，服務未滿3年者至少3萬元，滿3年至未滿6年者至少3萬3,000元，滿6年以上者至少3萬6,000元。

(四)為提升教保服務品質，逐年調整幼兒園3歲至5歲班級師生比，公共化幼兒園自本學年度起、準公共幼兒園自113學年度起，分3年逐步達成每班師生比1：12目標，至於一般私立幼兒園採獎勵取代強制之原則，自113學年度起，尊重其參與意願。

(五)為支持各縣（市）推動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延長照顧服務，完整支持家庭育兒需求，教育部研訂支持方案，協助推動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假加托服務，並採「定額收費」方式，以減輕家長負擔，所需經費經行政院同意增列預算，並預定自113年開始施行。

五、少子女化計畫對於0歲至未滿6歲幼兒教育及照顧之政府協助措施，將奠基於各項政策基礎上，於政府財政可負擔下，滾動調整策略，相關機關將依國家整體政策規劃，以幼兒最佳福祉為考量，審慎研議相關作法之可行性，共同營造友善生養環境，讓年輕人敢婚、願生、樂養。

（四）行政院函送陳委員靜敏就登革熱防治相關事宜專案報告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院臺施字第1120014475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3174號　專案報告質詢3號）

陳委員靜敏就臺南市政府所獲1.29億元登革熱防疫津貼是否實質用於防疫人員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臺南市政府所獲1.29億元登革熱防疫津貼是否實質用於防疫人員問題：

(一)衛福部於本（112）年初即補助臺南市政府辦理登革熱防治計畫經費530萬9,000元；後續為協助該府因應登革熱疫情及辦理緊急防治工作，已增加挹注緊急防治經費計1億4,830萬元。

(二)地方政府因應登革熱流行疫情，需調度人力進行疫情調查及孳生源清除查核等工作，爰於申請登革熱緊急防治工作計畫經費時，均有編列相關局處、衛生所與區公所正職及約聘僱人員所需之加班費，以及增聘臨時人員之薪資及加班費，以有效落實孳生源清除、推動化學防治工作及辦理防治成果彙整與檢討等工作。所增聘之人力並由地方政府依各行政區疫情發展及防治人力需求統籌調度分配，爰中央增加挹注之經費，應可有效分擔第一線防疫人員工作負荷。衛福部將持續關注地方政府辦理緊急防治工作之相關需求，並適時予以協助。

(三)依衛福部醫事司本年9月25日至27日統計，全國急救責任醫院每日急診就診人次介於2萬477人至2萬8,269人，尚無量能不足之情形。另近期臺南市登革熱疫情稍緩，衛福部將持續監測疫情發展，俾透過適時調度穩定醫療照護量能。

二、關於衛生所組織規程修編及護理人力運用、編制及應聘情形問題：

(一)有關建議積極輔導尚未修編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之5縣市（基隆市、宜蘭縣、新竹縣、彰化縣及花蓮縣政府）進行修編部分，經衛福部洽詢該等地方政府表示，部分係因考量府內財政或尚在評估中，惟渠等均表示將視轄區需求滾動修正護理人力員額。
(二)有關建議與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溝通，使衛生所護理人員得不再兼任人事、會計及政風等業務部分：經查衛福部業以民國110年10月26日衛授國字第1101460462號函頒「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或健康服務中心組織規程指導範例」（以下簡稱指導範例），增訂第7條至第9條有關會計、人事及政風機構得採專任，或由地方政府派員兼任或兼辦之相關規定。各地方政府得據此修正組織規程等相關規定，並統籌調配包括衛生所之行政（含總務）及員額等，以因應衛生所功能調整需要，並降低護理人員兼辦行政作業之負擔。

(三)有關各地方衛生所護理人力編制及應聘情形應符合實務需求部分：

1.依「地方制度法」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21條規定，衛生所業務職掌、員額配置、人員管理及預算等為地方政府之權責，地方政府可就其區域內之人口結構、醫療資源、疾病與照護特性及財政狀況，因地制宜統籌規劃轄區衛生所醫療業務及醫事人力。地方政府若無估算上開人力標準，亦可參考衛福部發布之前開指導範例暨附表「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或健康服務中心員額編制表指導範例」進行修編，規劃在地化社區健康服務及人力。

2.另行政院控管地方政府職員編制員額上限已排除衛生所護理人員，爰各地方政府得審酌業務實需及財政等因素，就衛生所之組織規程及員額編制進行修編後函送考試院備查。衛福部亦將持續關心各地方政府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及員額編制之修編情形，並鼓勵地方發展在地化特色健康照護，以促進社區民眾健康。
（五）行政院函送蔡委員易餘就登革熱防治相關事宜專案報告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院臺施字第1120014476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3174號　專案報告質詢4號）

蔡委員就氣候變遷調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環境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氣候變遷因應法」授權環境部訂定12個子法之規劃完成期程方面：

(一)已完成公告5項：

1.本（112）年5月31日公告「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2.本年9月14日修正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

3.本年10月5日修正發布「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4.本年10月12日公告「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5.本年10月12日公告「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二)即將預告2項：「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及「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管理辦法」草案（名稱暫訂）。

(三)其他涉及碳費徵收有關子法：目前正與各界充分討論，預計於本年底提出草案，碳費徵收費率將於民國113年上半年提送碳費費率審議會審議後，由本部核定公告。

二、有關碳費徵收與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方面：

(一)依據歐盟CBAM法案第3條及第9條規定，進口歐盟之產品已於原生產國有效支付（effectively paid）碳價（其形式包含「稅（tax）」、「稅捐（levy）」、「費（fee）」及「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ETS）」），將相應調整進口時須繳交之CBAM憑證。我國即將實施之「碳費」即屬於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定義有效碳價形式之一，可獲碳價扣抵。

(二)我國碳費徵收推動期程係依國家減量目標分階段逐步推動，初步規劃依徵收對象113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其碳費，並於114年完成繳交，可接軌115年1月1日正式實施之歐盟CBAM。

三、有關碳交易規劃辦理情形方面：碳交易係為提供減量誘因擴及更多對象而推動，為辦理「氣候變遷因應法」所定減量額度交易事宜，本部已與金管會及臺灣碳權交易所成立工作小組，由本部氣候變遷署主責減量額度交易之子法擬訂，臺灣碳權交易所規劃建置交易平臺及擬訂交易程序細節，金管會主責評估交易監管事宜等，「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管理辦法」預計將於本年11月底前完成草案預告。

（六）行政院函送謝委員衣鳯就第10屆第8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院臺施字第1120014480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3175號　施政報告質詢1號）

謝委員就長照預算執行率低落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監察院在民國109年糾正衛福部之長照預算執行率低落，資源分配不均，導致長照服務涵蓋率成長緩慢問題：

(一)有關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以下簡稱長照基金）預算執行率，應係以支出決算數除以支出預算數為準，且109年至111年長照基金預算整體執行率分別為107.81%、92.37%及100.65%，皆逾9成，未有執行不利情形；至長照基金餘額部分，係為歷年實際歲入及歲出之差，截至111年底累積餘額約1,182.34億元，現行稅收足以支應長照業務之執行，而為充實長照基金財源及健全其財務，並對存款餘額作確保安全之投資財務運用，衛福部每年平均約有350億元為定期存款，年收利息約2.425億元。後續將持續視長照基金存款餘額，滾動檢討運用基金之可行性。

(二)查長照需求人數相關群體推估參數皆有更新發布，為能更加精準反映長照推動之實際情形，經提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第16次委員會報告，自111年起依最新發布之參數資料調整長照需求人數，本（112）年6月長照需求人數推估約84.5萬人，長照2.0服務使用人數65萬人，統計111年7月至本年6月長照服務涵蓋率已達76.91%。

(三)為實現長照2.0在地老化之目標，透過推動長照給支付新制，衛福部將持續布建各項長照服務資源，推動多元創新服務，以充實全國長照服務體系量能，滿足民眾各階段之長照需求。未來將持續穩健布建居家、社區及住宿式服務資源，並督導地方政府提升長照服務品質及充實長照人力，以滿足社區長輩在地老化之目標。

二、關於接受長照服務人數持續成長，照顧服務人力是否足夠問題：

(一)行政院106年核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往前延伸預防延緩失能失智，爰計畫目標群體本年推估需求人數為84萬4,915人。又目標族群之長照需求人數包含衰弱老人、50歲以上失智未失能者16萬1,472人，爰長照失能人數推估本年為68萬3,443人。

(二)照顧服務人力主要用於失能等級2級至8級者，服務方式包含居家式、社區式及住宿式機構，截至本年6月使用長期照顧給付支付服務人數47萬7,924人，住宿式機構服務（含團體家屋）使用人數11萬6,378人，以長照服務失能者之涵蓋率已達86.96%；截至本年6月實際投入長照服務之在職照服員人數達9萬6,978人，較105年（長照1.0期間）2萬5,194人，成長3.84倍。

(三)為因應人口結構變遷及長照需求增加，衛福部期盼國人翻轉照顧觀念，鼓勵使用一對多照顧服務模式，並增加社會參與，故近年積極推動以一國中學區一日照、獎助布建長照住宿式服務資源試辦計畫、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前瞻基礎建設─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國防部配合衛福部住宿式長照量能提升政策、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資源計畫等，補助長照住宿資源不足地區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提升長照服務量能。

(四)充實照顧服務人力採行作為如下：

1.厚植及留任本國人力，鼓勵中高齡就業：衛福部與勞動部共同研商獎勵中高齡者參與照服員專班訓練及就業，並協助雇主改善工作設施及流程，友善中高齡就業環境。

2.擴大招募外籍人力：

(1)提高機構外籍看護工核配人數：衛福部配合勞動部修法，將住宿機構外籍看護工核配人數審核標準提高為許可床數；另外籍看護工人數計算，除本國照顧服務員外，再加計護理人員數，不論機構規模大小，聘僱外籍看護工人數計算均為一致。

(2)外籍藍領轉中階人力留任：鼓勵一定年資之外籍移工，該移工符合專業證照、繼續教育課程及語文能力資格者，鼓勵雇主申請其成為中階人力續留本國。

(3)擴大中階人力培育來源：衛福部配合教育部已推動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規劃擴大招募僑、外生至我國長照相關科系就學，輔導學校與住宿機構業者產學合作，規劃專班畢業生畢業後商定一定期間續留住宿機構服務。

三、關於衛福部推動長照2.0，偏重居家式及社區式照顧服務，不利於機構式住宿需求，老人長照、安養機構可供進住人數，幾乎沒有成長問題：查「長期照顧服務法」於106年6月3日施行後，欲提供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者，應依該法相關規定申請設立長照服務機構，已不得再新設提供失能老人住宿服務之長照型老人福利機構，且部分機構轉型為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置之長照住宿式服務機構。另安養型老人福利機構之主要服務對象為生活可自理之健康老人，衡酌我國老人照顧政策，係以在地老化為目標，爰「老人福利法」於第53條已明定：「主管機關應積極輔導安養機構轉型為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社區式服務設施。」即政府已不鼓勵興建安養型機構，健康老人應儘量由社區照顧資源提供所需支持，協助其留在熟悉之家與社區安享老年生活。綜上，爰所列老人福利機構（長照型、安養型）之床位數維持平穩，甚或減少。

四、關於護病比過高，護理師工作壓力過重問題：

(一)有關臺灣護理產業工會111年8月公布之實際調查與統計護病比均高於衛福部之護病比規定：

1.108年2月1日公告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增訂第12條之1規範全日平均護病比，自同年5月1日施行，該條文為護理人員與照顧病人比例最低要求，為強制性規定，醫院如未符規定並依限改善，將予以裁罰，如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最重可處停業處分。

2.現行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所規範之護病比為「全日平均」，採全院全日平均三班護理人員數計算，與臺灣護理產業工會111年8月所公布調查之三班照護人數各自平均之計算方式有所差異。

3.承上，衛福部健保署公告本年7月（最新）之全民健保特約醫院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登錄每月護病比情形，全日平均護病比達成比率：醫學中心100%、區域醫院100%、地區醫院99.42%。

(二)為改善醫院護理職場環境，衛福部研議推動三班護病比，並於本年10月中旬召開3場醫院三班護病比會議討論，邀請各層級醫院團體、護理團體、護理工會等研商討論，預計本年12月以前完成三班護病比標準之訂定，113年開始推動，因標準仍需實際執行後滾動調整，衛福部將先透過獎勵再入法，以有效降低護理工作負荷，實現病患安全、護理人員留任與醫療永續之三贏局面。

五、關於我國醫事人力供需問題：

(一)我國對西醫師人力之培育，係採取教、考、訓、用之管制措施，自88年由教育部調整上限為每年1,300名至今（不含公費生外加名額），整體國內醫師人力變化，呈現逐年穩定增加趨勢，依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西醫師執業人數由101年4萬897人增至111年5萬3,063人，平均每年增加1,217人。

(二)鑑於醫療及社會環境之發展與變遷，衛福部委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執行「2019年西醫師人力發展評估計畫」，其研究結果推估至2030年整體西醫師人力尚不虞匱乏；又依據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2年至2070年）」之結果顯示，我國總人口數已於2019年達最高峰，高齡人口加上少子化影響，未來我國人口減少速度將日益增快；且醫師團體公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醫學教育界（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亦共同聲明，對於我國醫師人力「不患寡而患不均」皆具有高度共識。

(三)為改善醫師人力分布不均問題，消弭城鄉健康不平等，衛福部近年來積極推動多項措施充實偏鄉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師人力，已辦理「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及「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以提升國內偏鄉醫療照護之效能及品質。

六、關於如何保障醫院總額之健保點值，鼓勵醫療專業人才投入問題：

(一)為提早警示，以利分區進行管控，衛福部健保署例行性於院所申報醫療費用後，即針對當季之點值進行預估。以醫院為例，各分區即針對當季之預估點值結果，進行自主目標管理等作業，以期達各分區之目標點值。

(二)健保總額支付制度係前瞻性支付制度，為因應非預期風險或其他非預期政策改變導致各部門整體醫療費用造成顯著影響，於其他預算編列「調節非預期風險及其他非預期政策所需經費」支應，111年編列10億元，本年度編列8億元。

(三)中醫門診總額111年第3季至第4季醫療費用經評估受COVID-19疫情影響，並獲同意動支111年前開預算費用，以當季補至108年同分區同季平均點值，上限補至0.9，最低補至全區同季平均點值，已動支3.13億元在案。

(四)衛福部健保署將持續評估，如本年各季各總額部門符合「調節非預期風險及其他非預期政策所需經費」項目之適用範圍及動支條件，並依程序辦理相關事宜。

(五)有關重症診療項目、醫療專業人才方面：

1.為配合分級醫療推動策略，衛福部健保署近年以醫院總額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MCPI）或編列相關預算（總計挹注223.50億元），用以調高醫院重症支付標準，導引醫院減少輕症服務。執行情形謹說明如下：

(1)106年至109年間，以MCPI預算調整重症項目支付標準、提升重症護理照護品質、調升400項急重難症及4項呼吸照護中心（RCC）支付點數等項目，共計挹注約188.50億元。

(2)111年編列「提升重症照護費用，促進區域級（含）以上醫院門住診結構改變」預算，用於提升重症照護費用，保障區域級（含）以上醫院加護病床之住院診察費及病房費採固定點值，以及調升首日住院護理費，計挹注20億元。

(3)本年編列「健全區域級（含）以上醫院門住診結構，優化重症照護量能」（10億元）及「持續推動分級醫療，優化社區醫院醫療服務品質及量能」（5億元）專款預算，並以專款計畫（業於本年9月26日公告）方式，支付急重症基本診療項目之支付點數差額或額外加成，包含加護病床住院診察費、新生兒中重度住院診察費及急診診察費等診療項目，共計挹注15億元。

2.為合理反映各項醫療服務投入之成本差異、反映醫事人力投入之心力及資源耗用情形，衛福部健保署運用醫療服務資源耗用相對值（RBRVS）調整模式，不定期邀集醫界共同通盤審視各診療項目支付規範及支付點數之合理性，進而提出具體調整建議，考量調整幅度涉及多個專科別及各層級院所，為達充分討論凝聚共識，目前RBRVS全面檢討已於本年啟動並規劃分年（3年）辦理。



